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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物采购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辆）
	备注

	1
	吸污车
	3
	



2、 [bookmark: _GoBack]技术参数要求
	序号
	技术参数
	需求书要求

	
	整车
	总质量（kg）
	18000

	
	
	底盘品牌
	相当于或优于重汽或东风或豪沃牌

	
	
	▲发动机
	最大功率（kw）
	≥160

	
	
	
	最大扭矩（N·m ）
	≥850

	
	
	排放标准
	国Ⅵb

	
	
	能源类型
	柴油

	
	
	整备质量（kg）
	≥10400

	
	
	额定载质量（kg）
	≤7500

	
	
	轴距（mm）
	≤4500

	
	
	▲外型尺寸（mm）
	整车长度
	≤8000

	
	
	
	整车宽度
	≤2550

	
	
	
	整车高度
	≤3700

	
	
	空调
	配置，具备冷暖功能

	2
	污泥罐体
	▲罐体公告总容量（m³）
	1个罐体，≥8.5

	
	
	材质
	相当于或优于304不锈钢

	
	
	污泥罐体举升角（°）
	≥46

	
	
	壁厚（mm）
	≥4.8

	
	
	排污阀内径（mm）
	≥125

	
	
	是否具备泵排功能
	具备

	
	
	透视观察孔
	具备

	
	
	紧闭和开启方式
	液压

	
	
	卸料导向板
	具备

	3
	吸污系统
	真空泵
	类型
	液环泵

	
	
	
	品牌型号
	相当于或优于JUROP或MORO或CVS

	
	
	
	★输出风量（m³/h）
	≥3000

	
	
	▲吸程
	最大垂直吸程（m）
	≥20

	
	
	
	最大水平吸程（m）
	≥100

	
	
	是否具备泥水分离、反排水和同吸同排功能
	具备

	
	
	旋转吊臂
	旋转吊臂
	具备

	
	
	
	吊臂长度（mm）
	≥3000

	
	
	
	伸缩尺寸（mm）
	≥1000

	
	
	
	水平旋转角度°
	≥270

	
	
	
	最大举升角°
	≥40

	
	
	
	▲最大作业半径（mm）
	≥3800

	
	
	吸污管
	管径（mm）
	≥125

	
	
	
	管长（m）
	≥12

	
	
	
	材质
	铝合金或PVC轻质管或聚氨脂

	
	
	
	车载组装管总长度（不含固定管）（m）
	≥12

	3
	控制系统
	控制柜
	电动控制
	具备

	
	
	
	一键急停（安全控制保护装置）
	具备

	
	
	
	远程电子油门
	具备

	
	
	
	控制箱屏幕显示
	具备

	4
	冲洗系统
	是否具备水箱和清洗系统
	具备

	
	
	手持式高压水枪，水枪压力MPa
	≥6

	
	
	手持式高压水枪铝合金快接喷头
	出水形状含括：花洒、雨伞、细柱、直柱等

	
	
	水枪水管长度（m）
	≥15

	
	
	水箱容积L
	≥100

	5
	需求配置
	尾部箭头警示灯
	左右各一

	
	
	倒车影像（倒车雷达）
	随底盘原装并享受底盘厂质保

	
	
	行车记录仪
	分辨率:1080P以上
光圈：F小于等于1.8
SD（TF）内存卡：64G及以上
品牌：相当于或优于360或小米或海康威视

	
	
	三角木止滑器
	配置

	
	
	全车玻璃防爆膜
	品牌：相当于或优于龙膜或3M或威固

	
	
	灭火器及支架
	配置

	
	
	全包围脚垫
	配置

	
	
	备胎
	随底盘原装并享受底盘厂质保

	
	
	盲区监控警示
	配置


三、总体要求
★（一）投标人投标车辆的生产企业及投标车辆产品型号已列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有效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或《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
★（二）投标车辆具有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3C认证)；
（三）投标人提供的车辆应按招标人要求配备所有附件和完整的使用说明书，提供整套设备的结构、原理、使用等相关资料。
（四）投标人报价应包括设备采购、运输、安装、调试、相关部门检测验收及保修期内的维护保养等所有费用。
（五）车辆交付前的各项工作及费用均由中标人承担，包括但不限于购买车辆购置税、车船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商业保险、上牌照及相关费用等。
★（六）中标人所交付车辆整车改装须符合现行国家规定的专项作业车辆相关标准，且符合东莞市上牌要求，并完成车辆上东莞市牌照的所有工作。因不能上牌导致未能按期交货，所造成的损失由中标人承担。

四、供货要求
（一）中标人应在合同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招标人以书面形式报备车辆生产计划（含生产地址准确定位、生产时间节点等）。
（二）中标人应保证供货车辆全新、未曾使用过的，其质量、规格及技术参数符合国家标准、规范及采购需求书、合同的要求。供货车型须为投标文件所约定车辆品牌、型号、配置。
（三）本项目采购文件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并未对一切细节作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全部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投标人提供的所有货物都应符合招标时已颁布的现行中国国家或国家认可的（部颁、行业）标准和国内外标准化组织以及等效或更优的其他国家的权威性标准和规范的有关条文。如无前述标准的，则采用货物来源适用的且经招标人认可的官方标准。这些标准必须是有关机构发布的最新版本的标准。中标人保证所供应的本合同货物符合质量标准，不存在任何缺陷。
（四）本项目采购文件中如有出现的品牌规格等，仅为方便描述参考，不具有任何指定性及唯一性，投标人原则上应提供不低于该品牌档次的产品。
（五）中标人须配合招标人办理车辆通行证等相关手续。
五、交货要求
（一）供货期要求：
1.合同签订之日起50个自然日内完成供货及查验车辆（不得超过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80个自然日）。
2.车辆经招标人查验合格后20个自然日内完成车辆的喷涂、上牌（必须为东莞市车牌）、配件安装（包括安装行车记录仪、贴膜等）和验收交付。
（二）喷涂要求：
车辆交付招标人使用时，车身颜色为工程黄，中标人应根据招标人提供的企业LOGO,企业名称等相关内容要求设计车辆外观喷涂方案及图纸报招标人审核同意，在车辆查验合格后由中标人依据图纸对车辆外观进行喷涂。
（三）验收要求：
1.车辆查验：
①车辆在供货后上牌前需进行第一次查验，查验车辆应当在招标人指定地点（东莞市内）进行，中标人应提供完整的产品技术资料（包括车辆合格证原件、产品说明书、用户手册、制造厂质量合格证书及其他相关文件资料），与合同的各项技术规格、指标和性能要求对比开展查验工作。
②中标人应派遣有经验有能力的工程师或委托第三方配合招标人检验其所供应的货物的外观性能和各项参数指标是否符合采购要求，同时招标人有权自行委托第三方机构对车辆设备进行车辆查验，中标人不得持有异议。查验不合格时第三方机构的查验服务费由中标人承担。
③车辆的查验、试驾完成后，若查验合格，各方在查验证明上签字；若查验不合格，招标人需在查验证明上写明不合格内容及整改时限要求，因查验不合格或未在整改时限内整改完成导致逾期供货的，按下文“十、违约责任第（一）点”逾期供货条款执行。
④查验过程中，招标人有权根据需要开展现场操作试验，如试验发现技术参数不符合投标文件的，中标人不得以车辆已试验为由拒绝退货、换货或整改，不得以此为由向招标人索取任何赔偿或费用。
2.车辆验收：
车辆查验合格后，中标人需完成车辆上牌及配件安装（包括喷涂、安装行车记录仪、贴膜等）相关工作，并将车辆移交至招标人指定地点（东莞市内，以招标人通知为准）后开展验收工作，检查确认货物、配件是否齐全（若发现车辆部件丢失、损坏，均由中标人承担责任）。若验收合格，各方于验收证明上签字并进行车辆交付；若验收不合格，招标人需在验收证明上写明不合格内容及整改时限要求，因验收不合格或未在整改时限内整改完成导致逾期供货的，按下文“十、违约责任第（一）点”逾期供货条款执行。
3.车辆交付：
车辆验收合格后进行车辆交付，交付时应确保所有车辆油表显示在一半或一半以上，以确保车辆验收后招标人的正常使用，同时中标人将车辆相关证件及资料（包括电子档扫描件）移交至招标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资料：
（1）车辆合格证复印件；
（2）质量服务卡或保修手册；
（3）车辆使用说明书或用户使用手册（中文）；
（4）随车工具及备件清单；
（5）三包凭证；
（6）发票（按招标人要求开具）；
（7）保险单；
（8）车辆一致性证书；
（9）机动车登记证书；
（10）新车交付确认表；
（11）完税证明（复印件）；
（12）其他（如有）。
4.车辆验收合格不代表对产品质量的最终认定，不可免除中标人对产品的瑕疵和缺陷承担相应责任；招标人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车辆不符合合同要求的，中标人应承担相应的退、换责任。因车辆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由广东省或东莞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进行质量鉴定。鉴定费用由招标人先行垫付。如车辆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由招标人承担；车辆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用由中标人承担，相关费用从结算款中扣除。
六、培训要求
（一）技术培训费用已包含合同价中，招标人不另行支付中标人或给予中标人补偿。
（二）培训内容要求：
开展培训前，中标人需将培训内容计划及培训资料（培训资料需整理成册，包括纸质版电子版）提前移交至招标人，经招标人确认无误后共同商议培训时间、培训人员数量及地点（培训地点为东莞市行政辖区内，具体以招标人通知为准）。
技术理论培训：车辆验收合格后，中标人派专人开展跟班培训，培训时间由招标人决定，跟班总时长不少于每车3个工作日，每日跟班时长不少于6小时，直至受训人员签名确认已充分理解受训内容，否则中标人应为受训人员解难答疑直至其充分理解。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①车辆结构及原理培训，了解车辆及各部件名称用途
②车辆维护与保养要求及方法（明确易损易耗件清单及更换操作方法）
③动力装置维护与养护要求及方法
④故障分析与排除
⑤车辆基本操作使用，包括日常操作，作业前准备，停车注意事项、车辆仪表控制操作
⑥车辆操作注意事项
⑦不同工况的车辆操作使用技巧及配件的选择
（三）培训完成后，招标人在使用上存在问题时，中标人需及时解难答疑，提供免费的咨询服务，若需中标人现场协助指导作业，中标人应无条件上门指导。
（四）若中标人培训服务态度恶劣、培训内容不满足要求的，招标人有权要求中标人整改并重新服务直至满足招标人要求，若中标人不落实整改工作，按下文“十、违约责任 第（五）点”执行。
七、价款要求
（一）本项目的费用为总价包干，已包含所列货物、零配件、原材料及生产制造、检验、包装、利润、关税、保险、管理、运输（包括退货运输费）、装卸费、人工费、安装调试、人员培训、技术服务（包括技术资料、图纸的提供）、车辆入户登记费用、上牌服务费、车辆购置税、首年车船税、增值税、首年交强险、首年商业保险【机动车损失保险、第三者责任保险300万元保额、车上人员（驾驶员和乘客，核定座位数*10万元/座保额）责任保险】、车身喷涂（按招标人要求）、检测及验收合格之前及质保期内维修维护、售后服务等全部费用。
（二）费用支付：
1）预付款金额不超过合同含税总价60%，具体支付比例由招标人决定。
（2）预付款支付。合同签订后3个自然日内，中标人按招标人要求向招标人提交请款报告及请款金额等额、合法、有效的收款收据，招标人在收到前述材料并确认无误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预付款给中标人。
★①当预付款比例超过合同含税总价10%（不含）时，中标人须按招标人要求开设预付款监管账户或向招标人提供与预付款金额等额的预付款银行保函，具体采用何种方式由招标人决定。
 采取预付款监管账户方式：中标人须于中标通知书发出后7个自然日内按招标人要求完成监管账户开设，并按要求完成中标人、招标人、银行三方资金监管协议（以下统称“三方监管协议”）签订工作。监管账户的终止监管条件及手续按三方监管协议约定执行。若中标人未按要求开设监管账户的，招标人有权取消中标人中标资格，并要求中标人按合同总价的5%支付违约金。
 采取预付款银行保函方式：中标人须于合同签订后28个自然日内向招标人提供与预付款金额等额的预付款银行保函（有效期限不少于6个月）。在依法完成本项目的全部供货且验收合格并结算完毕满28个自然日后，中标人可向招标人提交退回预付款保函的申请，招标人审核无异议后，可办理预付款银行保函退还手续。若中标人未按要求提交预付款银行保函的，招标人有权要求中标人在5个自然日内全额退还招标人已支付的预付款，并全额提取中标人的履约担保，同时招标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②当预付款比例不超过合同含税总价10%（含）时，中标人无需开设预付款监管账户或提供预付款银行保函。
（2）验收款：
①采取预留质保金方式的，到货并安装调试完毕、验收合格后并上牌交付后，中标人提交符合招标人要求的请款资料并提供100%结算价的等额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原件，招标人在二十个工作日内支付至结算价的95％，剩余结算价的5％用作质保金。
②采取不可撤销质量保函方式的，到货并安装调试完毕、验收合格并上牌交付后，中标人提交符合招标人要求的请款资料并提供100%结算价等额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原件，并提供结算价5%且有效期至质保期满的不可撤销质量保函后二十个工作日内，招标人向中标人支付至结算价的100％价款。
（3）质保款：
①采取预留质保金方式的，车辆质保期满后，经招标人审核确认中标人提供的车辆无质量问题且中标人无违约行为，中标人提交请款报告并出具前述100%结算价款金额的等额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后二十个工作日内，招标人向中标人支付合同结算价剩余款项；
②采取不可撤销质量保函方式的，车辆质保期满后，由中标人提出退回不可撤销质量保函申请，经招标人审核确认中标人车辆无质量问题且中标人无违约行为，由招标人退回不可撤销质量保函。
八、质保、售后服务要求
（一）质保：
（1）质保内容划分：本项目车辆质保内容区分为主要核心部件质保和易损易耗零部件（附件3）质保。
（2）质保期：易损易耗零部件质保期限要求按附件3执行，投标人提供的产品用户使用说明书中的零部件保修期限表与附件3时间不一致的，以保修期较长的执行。除附件3所列项之外的均为主要核心部件，质保期为24个月（若投标人承诺质保期优于24个月的，则以投标人承诺质保期为准）；质保期限自车辆及随车设备经招标人在验收证明上签字确认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3）质保责任：按照国家规定的要求，在质保期内免费（包括但不限于为完成质保产生的拖车费、配件购置费、测试费、人工等各项费用）解决非招标人原因造成的质量问题，中标人需参照国家相关法律（包括但不限于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等规定承担三包责任。质保期内，对设备出现的不符合合同要求的、有问题的，中标人应进行免费维修、保修或更换配件，中标人免费提供维护、维修以及其它售后服务，不再收取任何费用。
（4）其他：招标人有权选择中标人指定的维护保养点外的汽修店进行维护保养。中标人不得以车辆未在原厂实施维护保养而终止质保期或拒绝提供质保服务。
（二）售后及保养：
★（1）质保期内，中标人须根据车辆使用说明书或用户使用手册（中文）要求的频率及次数提供免费的整车保养及整体检查（机油、冷却液、刹车油以及车辆上装部分的润滑油脂等耗材均免费）。质保期内招标人对车辆及设备质保和保养、售后服务方式提出需要中标人上门服务的，中标人需无条件配合，派员到招标人指定现场维修，由此产生一切费用均由中标人承担。
（2）中标人质保期内须提供24小时服务热线和全天候维修服务用以处理所有售后服务，中标人维修人员自接到维修通知起1小时内响应，招标人有权要求中标人6小时内到达招标人指定地点，并于到位后2小时内提供解决方案。
（3）如车辆因质量因素造成的损坏，均由中标人负责免费维修和更换备件。如属缺陷产品，按《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召回。招标人有权拒绝使用带有缺陷的或与合同要求不符的设备或零件，这些设备或零件由中标人修好或更换，招标人不负担所增加费用。在质保期内，招标人如发现产品的质量、规格、性能、数量等与招标文件要求及中标人投标文件响应承诺的不符，或发现产品无论由于任何原因存在隐藏缺陷、工艺问题或使用不良的材料的，或产品出现质量问题的，中标人应承担更换或退货责任。
（4）在质保期内，非人为原因造成车辆出现严重故障、影响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应进行免费修复。如发现故障5天内无法修复，或一个故障累计出现超过三次（含三次），或累计经三次维修后仍无法正常运行的，招标人有权收取罚款10000元/次。
（5）质保期内全部服务费（含更换零部件，达到用户需求书及合同约定条件的更换货物）和维修费及中标人技术服务人员的一切费用由中标人自理，包括但不限于为完成质保期的工作而产生的运费、购置费、测试费、人工等各项费用（包括进口关税和增值税等）。
（6）车辆下装部分，中标人须根据招标人要求，在东莞市范围内提供不少于一个售后服务点，且须满足提供全部售后服务，否则按违反承诺处理。
九、知识产权
（一）中标人应保证交付的全部产品不存在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和其他权利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所供产品附带已安装的系统、软件等）且拥有对产品完全的所有权。如有违反，中标人须承担因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及费用，如因此造成招标人损失的，中标人应予以赔偿。
（二）招标价格已包括所有应支付的专利权和版权、设计或其他知识产权的使用费和版税。
十、违约责任
（一）中标人逾期供货或交货的（包括但不限于因查验、验收不合格等导致的逾期供货），招标人有权要求中标人限期整改，并按照5000元/日的标准支付违约金（最高不超过合同含税总价的5%），若三次整改不通过导致逾期超过供货及验收所约定时限的30个自然日，中标人除支付上述违约金外，招标人有权直接解除合同，同时要求中标人支付合同总价5%的违约金。
（二）中标人未按招标人要求对车辆进行喷涂的，经招标人1次书面警告后，5个自然日内无法完成整改的，招标人有权要求中标人支付违约金3000元/辆，并有权直接委托第三方对车辆进行喷涂，相关喷涂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三）中标人所交付车辆整车改装须符合现行国家规定的专项作业车辆相关标准，且符合东莞市上牌要求，并完成车辆上东莞市牌照的所有工作。因不能上牌导致未能按期交货，中标人按照本条第1款承担违约责任，所造成的损失由中标人承担。
（四）中标人未按本需求配合完成车辆查验或验收的，经招标人1次书面警告后，5个自然日内无法完成整改的，招标人有权要求中标人支付违约金20000元/次（最高不超过合同含税总价的5%）。逾期超过10个自然日未按要求完成整改的，招标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五）质保期内，若中标人售后服务态度恶劣、持续响应不及时的，招标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追究违约责任。对于中标人质保期内售后服务响应不及时的，第一、二次由招标人向中标人发警告函，第三次（含第三次）以后，招标人有权要求中标人支付违约金10000元/次（最高不超过合同含税总价的5%）。
（六）履约阶段若中标人提供与约定不符的货物、服务或其他与投标文件承诺不符的服务、货物或存在虚假承诺的，中标人需严格按照招标人要求进行整改直至满足合同及招标人要求，如中标人5个自然日内未完成整改工作，中标人应每日按合同含税总价的2‰向招标人支付违约金（最高不超过合同含税总价的5%），同时中标人应当承担由此给招标人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差旅费、赔偿金等。


附件1：查验单
	查验单

	合同名称：
	东莞市水务环境投资控股集团管网有限公司2026年吸污车采购项目

	采购单位：
	东莞市水务环境投资控股集团管网有限公司

	供货单位：
	

	设备名称：
	吸污车

	车架号
	

	序号
	投标文件参数要求
	是否
符合要求
	备注

	
	
	
	

	
	
	
	

	
	
	
	

	
	
	
	

	
	
	
	

	参加查收单位和代表：

	采购单位查验意见
	

	供货单位查验意见
	

	第三方单位查验意见
	




附件2：验收单
	验收单

	合同名称：
	东莞市水务环境投资控股集团管网有限公司2026年吸污车采购项目

	采购单位：
	东莞市水务环境投资控股集团管网有限公司

	供货单位：
	

	设备名称：
	吸污车

	车架号
	

	序号
	投标文件参数要求
	现场验收情况
	是否
符合要求
	备注

	
	
	
	
	

	
	
	
	
	

	
	
	
	
	

	
	
	
	
	

	
	
	
	
	

	参加查收单位和代表：

	采购单位验收意见
	

	供货单位验收意见
	

	第三方单位验收意见
	





附件3：易损易耗零部件保修期限表
	序号
	分类
	易损易耗件名称
	质保期限

	1
	承诺质保配置
	离合器摩擦片
	1年

	2
	
	制动摩擦片
	1年

	3
	
	启动电瓶
	1年

	4
	
	各项照明灯泡部件
	1年

	5
	
	轮胎（含备胎）
	6个月

	6
	
	雨刮片
	6个月

	7
	加装配置
	倒车影像
	1年

	8
	
	行车记录仪
	1年

	9
	
	尾部箭头警示灯
	1年

	10
	
	吸污管
	6个月



